
GAF01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 

合資格人士安全證明報告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地址及地段編號： 

1. 對上址認證的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的描述： 

項目 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的描述（【備註 (i)】） 
及大小 (長 x 闊 x 高) 

位置 數量 相片 
(請填上順序

編號) 
一 

二 

2. 本人 （姓名）為上述物業 業權人／業權人代表 * 委
聘的合資格人士，負責上址認證的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進行構築物安全檢驗，並擬備安全證明報告。 

3. 本人為 T2 職級的適任技術人員（TCP-T2）（或更高資歷人士）（【備註 (ii)】），現謹證

明有關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已妥為安裝及固定於主體樓宇而且結構安全，以及不會損害主體樓宇的結構

安全。 

4. 本人呈交本人於 （日期）拍攝有關上述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及新

界豁免管制屋宇現況的記錄相片，以支持本人作出的安全核證。 

5. 本人確認所認證的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並無涉及  以平板方式興建的懸臂式露台。 

6. 現謹附上證明本人資歷的相關文件副本。 

7. 本人現作出聲明，證明提交的安全證明報告是由本人擬備，並符合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的證

明規定。 

任何失實核證或聲明可引致法律行動 
##
 

簽署 日期 
姓名 ： 

身份證號碼 ： 

公司名稱(如適用) ： 

聯絡電話／地址 ： 

注意事項

## 任何人如做出虛假聲明或就重要事項做出失實陳述即屬觸犯刑事罪行，可能會被檢控。 

* 請删去不適用部分 
GAF01 (12/2023)



GAF01 
【備註】 

(i) 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的描述： 
(a) 在地下門口上方裝設的簷篷。 

(ii) T2 職級的適任技術人員（TCP-T2）（或更高資歷人士）的要求： 
TCP-T2 人員是指持有由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或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或職業訓練局轄下前

工業學院所頒發的土木 / 結構工程學、建築科技學、建築測量學、建築學或同等學科高級文憑

或高級證書的人士。 該等人士並須具備合共不少於三年的相關工作經驗。 

(iii) 個人資料： 
1. 屋宇署會使用透過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的認證所獲得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處理你在認證中所呈交的文件的相關事務； 
(b) 處理有關認證的相關事務；及 
(c) 方便屋宇署與你聯絡。 

2. 你必須提供認證所要求的個人資料。假如你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可能導致處理你所呈

交的文件時出現延誤，甚至導致無法處理你的個案。 
3. 屋宇署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門、決策局、機構或任何人士披露你透過認證所提供的個

人資料，以作上述第 1 段所列的用途。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查閱及改正你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屋宇署有

權就有關資料索閱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如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 請與屋宇

署聯絡。 


